《致留守儿童家长的公开信》

尊敬的家长：  
    您好！夏季气温快速升高，学生私自下河（湖、塘、水库）游泳，引发溺亡事故的隐患明显居多。我市农村留守儿童居多，关注留守儿童，防止溺亡事故，确保留守儿童暑期安全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为进一步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，预防儿童溺水事故的发生，我们提醒您做好以下工作：
    一、充分认识溺水事故的危害性  孩子是家庭的希望，祖国的未来。溺水事故会给家庭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。因此请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孩子的身心特点，选择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让孩子也能深刻认识到溺水事故的危害，从而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。 

    二、做好预防溺水的家庭教育  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。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，孩子放假期间，请您加强对孩子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和监护工作，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。提醒孩子做到“四不游泳”，即：一、不在无家长的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；二、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、戏水；三、注意安全警示，不到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、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；四、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。家长要告知孩子不要到河边、水沟、水渠等有水的地方玩耍或钓鱼（捕鱼），以防不测，造成伤害。 

    三、教给孩子预防溺水的技能，提高自护自救能力。如有条件您可以教会孩子掌握游泳本领和溺水自救的能力，让孩子知道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应立即大声呼救。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，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，要学会报警或者呼救大人求救，从岸上或船上施救应先确保自身安全，防止被拖带入水。如发现有学生在水边玩耍或游泳，不管是不是您的孩子，请您能及时进行劝阻，以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。  

    另外，暑假期间注意做好交通安全、饮食安全、人身安全等方面的教育。让我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平安、快乐的暑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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